[bookmark: _GoBack]建築防火材料技術諮詢服務申請書



編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
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
(由本基金會評定中心作業填寫)

茲檢具申請人相關資料，以利本案技術諮詢服務執行。此致
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


	一、申請審查技術諮詢材料類別：【請ˇ選】

	類別
	第一分組
	第二分組
	第三分組
	第四分組

	1
	□ 裝修耐燃材料
	□室內防火牆
	□ 鋼骨防火被覆材料
	□ 建築用門遮煙性能

	2
	
	□ 防火捲門
	□ 防火屋頂板
	

	3
	
	□ 防火門、窗
	□ 防火木質膠合樑、柱
	

	4
	
	□ 防火外牆
	
	

	5
	
	□ 防火樓板
	
	

	6
	
	□ 防火區劃貫穿部耐火材料
	
	

	7
	
	□ 建築用防火電梯門
	
	

	二、執行日期：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至民國   年   月   日止。

	三、技術諮詢費用：計新台幣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  元整（此項由本評定機構填寫）

	申請人資料：

	法人、公司或商號名稱
	 
	統一編號
	

	負責人姓名
	
	國民身分證
統一編號
	 

	設立地址
	 

	聯絡人
	 
	聯絡電話
	

	傳 真
	 
	E-mail
	 

	通訊地址
	 

	簽



章
	公司大章
	負責人章
	承辦員章



四、申請技術諮詢案件資料
	產品名稱
(型號)
	

	產品種類
	

	規    格
（主要材料
或構件）
	

	申請材料施工步驟及構成材質簡述
	



五、申請技術諮詢事項
	1.主要用途及性能：

	2.防耐火性能：

	3.其他：






六、申請注意事項
	1、 申請人填具委託申請書並檢附相關圖說文件資料，其內容不得有偽造不實或侵害他人專利事實之情況，否則申請人應自負其法律責任。
2、 申請人應備妥相關申請資料及完成繳費手續後，始正式受理技術諮詢服務作業；惟技術諮詢服務作業時程，不含因申請檢附文件補件所費之時間。
3、 申請人對於技術諮詢服務結果及建議書之內容，不得任意摘錄、篡改或做不實之宣傳。
4、 遇有下列情事時，其衍生之費用應由申請人負擔。
1、中途變更申請內容，導致相關費用增加時。
2、填寫之資料或所提文件圖說，未盡詳實或有謬誤，造成作業或時程增加時。
5、 申請人若違反以下之情事者，得撤銷其技術諮詢服務結果及建議書。
1、所提出之相關圖說文件，有偽造不實之情況。
2、對於其技術諮詢服務結果及建議書之內容，任意摘錄、篡改或做不實之宣傳。
6、 技術諮詢服務之結果僅作為協助申請人進行技術、測試、審查之建議及參考，不具任何法律效力。

	上開聲明事項經確認，申請人用印後同意遵守並配合辦理。

	簽



章
	負責人章
	公司大章
	承辦員章



七、相關圖說
    請附詳細之構造施工圖說資料與建築界面施工詳圖
	(如，縱横剖面詳圖等………)

